
機械工程系財產、物品管理作業標準流程 

(一)報   廢：(時程由保管組訂定)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通知全系教職同仁 

收取報廢清冊(報廢清冊請到保管組財產管理系統列印出來) 

上簽呈奉核可 

簽呈(影本)及報廢清冊(正本)送繳保管組 

報廢清單影本送交各個報廢申請人 

待保管組通知報廢品繳交地點及日期時間 

通知全系報廢品繳交日期、時間、地點 

按規定日期、時間、地點繳交報廢品，並與保管組清點 

完成報廢 



 

 

(二)財物移轉：(除保管組盤點時程期間外，於任何時間皆可辦理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至保管組財產管理系統 

登入申請人帳號、密碼 

 

點選異動作業項→新增申請書 

依圖面所示依序點選→完成點選資料 

列印完成之移轉資料 

 

移轉單上核章或簽名(原保管人及新保管人) 

 

移轉單送系主任核章 

送保管組辦理 

完成移轉申請，並將貼條送新保管人，黏貼於財物上 

財產移轉單(內) 

 

財產移轉單(外) 

 

存置地點異動 

 



 

(三)財物盤點：(時程由保管組訂定) 

 
 
 
 
 
 
 
 

通知全系盤點時程(保管組會發盤點清冊) 

各老師盤點日期登錄 

 

發送盤點清冊至各個管理(負責)人 

 

接受盤點 

盤點完成，管理(負責)人於清冊上簽名或核章 

將盤點清冊送回保管組 

 


